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
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省级工业设计中心

（示范园区）认定（复核）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工信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江苏省工业设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，进一步推动全省工业设计载体建设，根据《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设计示范园区认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管理办法，附件1），我厅研究制定了《2023年度省级工业设计中心（示范园区）认定（复核）指南》（附件2），请各地工信部门按照指南要求，做好本地区企业组织申报和审核推荐工作。纸质及光盘材料收齐后连同汇总表，正式行文于7月15日前统一报送省工信厅生产服务业处。

邮寄地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16号，邮编：210008。

联系方式：程旭、任清清；025-69652616、69652685。

 附件：1.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设计示范园区认定管理办法

2.2023年度省级工业设计中心（示范园区）认定（复核）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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